
发展党员工作问答 

1．发展党员工作的方针是什么?如何正确理解这个方针?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发展党员工作的方针是：“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

构，慎重发展。”这是根据党所面临的任务和党员队伍的现状，以及建国以来发

展党员工作的经验提出来的。“坚持标准”，是指发展党员必须严格坚持党章规

定的党员标准，不能降低标准或另立标准。“保证质量”，是指在工作上要正确

处理数量与质量、需要与可能的关系，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改善结构”，是指

发展新党员要注意结构合理，逐步改善党员队伍的构成和分布，以利于更好地发

挥党员的作用。“慎重发展”，是指必须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成熟一个，发展

一个，严格履行入党手续，防止把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 

2．临时工、轮换工、合同工要求入党，应向哪里的党组织提出申请? 

临时工、轮换工、合同工要求入党，一般根据务工时间的长短来确定：到一个企

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工作的临时工、轮换工、合同工，应聘、应招时间

不满一年的，可向其原工作单位党组织或户口所在地党组织提出；应聘、应招时

间超过一年的，可向招聘单位党组织提出。 

3．借调到外单位工作的人员要求入党，应向哪里的党组织提出申请? 

临时或短期(一年以内)借调到外单位工作的人员要求入党，入党申请应向原所在

单位党组织提出，并由该党组织负责对他进行培养、教育和考察。如果借调时间

超过一年的，入党申请应向借调工作单位党组织提出，并由借调工作单位党组织

负责对其培养、教育和考察。借调单位和原工作单位党组织均应主动关心这些同

志的思想、工作等情况，并与其保持一定联系。发展被借调人员入党，发展方党

组织(无论是其原单位或借调单位)都要主动征询对方意见。 

4、为什么党组织吸收 28周岁以下的青年入党一般应是共青团员? 



吸收 28 周岁以下的青年入党，一般应从共青团员中发展，发展团员入党一般应

经过团组织推荐。长期以来，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所以始终强调这一要求，是因为，

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

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一个青年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应首先加入共青团组

织。 

5．确定共青团员为入党积极分子为什么一般要经团组织推荐? 

推荐优秀共青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是党赋予共青团组织的一项光荣职责。共青

团员在团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团组织对他们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确定入

党积极分子时，共青团员由团组织推荐，有利于保证发展新党员的质量，也有助

于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增强共青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6．入党积极分子调动工作时，调出和接收单位的党组织应做好哪些工作? 

入党积极分子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包括调动、参军、上学等，原单位党组织应将

他们的入党申请书、培养教育情况和党组织的意见等有关材料，及时转给接收单

位党组织。接收单位党组织收到有关材料后，要及时进行研究，责成专人同新转

来的入党积极分子谈话，了解其思想和各方面的情况，列入本单位入党积极分子

名单，并指定党员为培养联系人。在原单位已经接受一年以上培养教育的入党积

极分子，接收单位党组织经过全面考察，确认已经具备党员条件时，可列为发展

对象。 

7．为什么要对发展对象进行入党前的短期集中培训？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规定，基层党委要对发展对象进行短期集中培

训。没有经过培训的，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不能吸收入党。这是保证发展新党员

质量的重要措施。 

党组织对发展对象进行入党前的集中培训，主要是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使他们懂得党的性质、

宗旨、目标和现阶段党的任务；明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如何学习、工作和生



活，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集中培训，也是党组织进一步考察发展对象的

一个重要方面。 

8．信仰宗教的人能否入党? 

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共

产党员只能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得信仰宗教。对信仰宗教或有浓厚宗

教感情的人不能发展入党。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信教比较普遍的少数民族

聚居的地区，要把信教同参加某些民族风俗活动区别开来。对于主要是为了尊重

或随顺民族风俗，参加的有关活动如婚丧仪式和群众性节日活动等，不应视为信

仰宗教或参加宗教活动。 

9．怎样对待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犯过一般性错误的人申请入党的问题? 

对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犯过错误的人申请入党，党组织要历史地、全面地进行具体

分析。既要看其所犯错误的性质、程度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又要看其对待错误的

态度和改正情况。对犯一般性错误，经过党组织的教育，能深刻认识并认真检查

所犯错误，且经过较长时间考验，证明其已经改正了错误，能够在政治上同党中

央保持一致，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已具备党员条件的，可以

吸收其入党。 

10．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人，是否可以重新入党? 

预备党员在预备期满后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不影响其以后入党。曾经被党组织

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人，经过党组织的教育，确实改正了缺点、错误，要求入党

的，可以提出入党申请，经党组织考察具备党员条件的，可以重新吸收其入党。 

11．被开除党籍以及退党、劝退或被除名的人能否重新入党? 

因触犯刑律或犯错误被开除党籍的人，以及退党、劝退或因不起党员作用等原因

被除名的人要求重新入党，党组织应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对这些人经过长期考察，

如果确实具备了党员条件的，可以吸收他们重新入党。但在基层党委审批前，必

须报经上一级党委审查同意。 



12．怎样确定入党介绍人? 

入党介绍人可由发展对象自己约请，也可由党组织指定。党组织指定党员作入党

介绍人需征得本人同意，不应硬性指派。入党介绍人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因

培养联系人了解发展对象的思想和工作情况，由培养联系人担任入党介绍人，有

利于培养、教育的连续性，也有利于发展对象被接收为预备党员后，进一步对其

进行教育和考察。 

13．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进行表决时，申请人是否需要回避? 

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进行表决，申请人不必回避。有的人担心申请人在

场会影响表决，或者本人不能正确对待。实践证明，只要做好工作，党内生活正

常，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如果申请人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或别人对自己的批

评，党组织应对他进行教育帮助，使其能经受党内生活的锻炼和考验。 

14．入党介绍人在支部大会表决自己所介绍的人入党时，能否弃权? 

作为入党介绍人，在支部大会对自己的被介绍人进行表决时，不能投弃权票。这

是因为，入党介绍人对被介绍人是最了解的，通常情况下，只有入党介绍人认为

被介绍人确实已具备入党条件，才会提交支部大会进行讨论。如果介绍人认为被

介绍人尚不具备党员条件，应及时向党的支部委员说明情况。如在发展对象约请

或党组织确定介绍人时，自己不愿意当入党介绍人，可事先向党组织提出。 

15．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进行表决时，党员是否可以弃权? 

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进行表决，每个党员都应本着对党、对同志高度负

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表明自己赞成或不赞成的意见，不要轻易弃权。如果对申

请人的情况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在会上提出，由申请人或其他了解情况的人作

出说明。如果认为申请人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应表示自己不赞成的态度。若因

考虑个人得失，不愿表明自己的意见，则是不对的。当然，如果对申请人持保留

意见，也可以弃权。支部委员会在召开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前，应认真

做好工作，广泛征求党员意见，尽量避免出现弃权现象。 



16．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进行表决时，多少票数为通过? 

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进行表决时，申请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有表

决权的党员的半数(含因故不能到会的党员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赞成意见)，方为通

过。 

17．为什么规定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接收预备党员的报告，必须在 3个月内审批?

超过规定的审批时间怎么办? 

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必须在 3个月内审批。如遇特殊情况

可适当延长审批时间，但不得超过 6个月。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发展党员是一

项十分严肃的工作，也是党的基层组织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要求党委及时审批

党支部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有利于增强党组织的责任感，有利于加强对预备党

员的管理教育和考察，使发展党员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接

收预备党员的决议超过 3个月未予审批的，原报批党支部应对申请入党的人进行

复议，然后再报党委审批；超过 6个月末予审批的，原报批党支部要为申请入党

的人重新办理入党手续，即重新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委会审查，提交支部

大会讨论通过并作出决议，报上级党委审批等。 

18．党的支部委员会接收预备党员的报告党委尚未审批，发展对象即已去世，党

委是否要继续办理审批手续? 

党的支部委员会接收预备党员的报告，党委尚未审批，发展对象即已去世，党委

不再办理审批手续。 

19．党的支部委员会接收为预备党员的报告党委尚未审批，发展对象即已调离，

其审批手续如何办理? 

党的支部委员会接收预备党员的报告，党委尚未审批，发展对象即已调离，党委

应在其没有办理调动手续前，抓紧审批。如一时审批确有困难，调动后 3个月内

必须审批。审批结果要及时通知原报批党支部，并同时将审批结果及有关材料及

时转给该预备党员接收单位的党组织。 



20．申请入党的人调离后，能否在原单位办理入党手续? 

申请入党的人调离后，原单位党组织不能再为其办理入党手续，而应当认真负责

地将对其培养、教育情况和考察材料，转给接收单位的党组织。至于能否发展入

党，由接收单位党组织决定。有的党组织趁申请入党的人调离之机，不坚持原则，

违反有关规定，为其办理入党手续，这是对党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党的纪律所不

能允许的。遇有这种情况，接收单位党组织应坚持党的原则，予以抵制，并向上

级党组织及时反映，上级党组织应严肃处理。 

21．什么人可以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追认党员要经哪一级党委批准?对那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为了党

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献身，事迹突出，一贯表现好，在一定范围内有影响，生前曾

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的人，可以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认中国共产党党员，

是严肃的事情，必须严格掌握。所在单位党组织讨论决定后，应经上级党委审查，

并报省一级党委批准。 

22．党的支部委员会接收预备党员的报告党委尚未审批，发展对象能否参加党的

组织生活?按照党章规定，申请入党的人，要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和上级党组织

批准，才能成为预备党员。因此，申请入党的人在上级党组织批准其为预备党员

后，才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23．预备党员能否提前转正? 

预备党员不能提前转正。按照党章规定，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实践证明，

这是对预备党员进一步教育和考察的比较适当的期限，时间短了难以起到预备期

的作用。预备党员在预备期间表现突出，正说明他经受住了党组织的考验，可以

作为党组织决定其按期转正的依据。 

24．预备党员能否被评为优秀党员? 



预备党员不宜被评选为优秀党员。这是因为预备党员还没有取得正式党员的资

格，正在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考察。预备党员表现突出，党组织可以进行表扬，

或推荐他们作先进生产(工作)者。 

25.为什么规定预备党员的预备期只能延长一次，延长期不能少于半年，最长不

超过一年? 

延长预备党员预备期，是指对那些预备期满，因存在某些较严重的缺点或错误，

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但还有改正缺点或错误的可能和决心的预备党员，再给其

一定时间，进一步接受党组织的考察，以期改正缺点或错误，成为合格的党员。

如果经过延长期的教育和考察，仍不具备党员条件，说明他们没有按照党员标准

要求自己，缺乏做一名共产党员的思想觉悟和决心。对这样的预备党员，没有必

要再延长他们的预备期，应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根据党章和有关文件规定，预

备党员延长预备期的时间不能少于半年，最长不能超过一年。这是因为一个预备

党员改正缺点错误，从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到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转变，需要有

一个过程，党组织对其进行教育、考察也需要一定时间。 

 26．预备期满的预备党员因故不能参加支部大会，能否讨论其转正问题?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支部大会讨论其转正问题时，本人必须参加。本人因故不能

参加支部大会的，可延期讨论其转正问题。若预备党员因病长期离开工作岗位治

疗或休养，党组织可根据其病情，选择适当时机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其转正问题。 

27．支部大会表决预备党员转正时，赞成人数正好为有表决权党员的半数，应如

何处理? 

支部大会表决预备党员转正时，赞成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党员的半数，

才能作出同意预备党员转正的决议。如果赞成人数正好为应到会有表决权党员的

半数，一般可按下述情况处理：如果因党员对预备党员转正的某些问题不清楚而

出现意见不一致，党支部应介绍有关情况或加以说明，然后再进行表决；如果预

备党员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党员对其能否转正意见有分歧，可以做出延长预备



期的决议；如果支部大会上提出新的问题，一时难以弄清，可暂行休会，待查清

问题后，在下一次支部大会上重新表决。 

28．预备党员去世后是否还要办理转正手续? 

预备党员在预备期间(包括预备期满未转正)去世，不再办理转正手续，可以在悼

词或生平介绍中说明其是中共党员。如预备党员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献身，事

迹突出，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并报省级党委批准，可追

认其为正式党员。 

29．预备党员预备期未满，能否取消预备党员的资格? 

在一般情况下，应按期讨论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题。但是，如果预备党员严重违反

党的纪律或触犯国家法律，已经丧失党员条件的，虽然预备期未满，也可以提前

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的决议，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后，

宣布取消其预备党员的资格。 

30．预备党员被取消预畜党员资格后，其《入党志愿书》应如何处理? 

预备党员因不具备党员条件，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被取消预

备党员资格后，应将有关情况在《入党志愿书》中填写清楚，然后存入本人档案。

未建档案的，可由其所在单位党委保存。 

31. 预备党员在预备期期间受到行政纪律处分或刑事处理怎么办? 

预备党员在预备期期间受到行政纪律处分，党组织在其预备期满讨论转正问题

时，应根据本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和情节区别对待。如果错误严重，已丧失党员条

件的，应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如果属于一般性错误，行政纪律处分较轻，本人

检查认识深刻，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可酌情延长预备期；如果错误情节轻微，

经过批评教育本人已改正错误，免予行政纪律处分的，可以按期转正。预备党员

在预备期期间，因触犯刑律或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受到刑事处理或被劳动教养的，

应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